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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22999.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同意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减资并增资的批复（

证监机构字[2006]64号）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： 你公司关

于增资扩股的申请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核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同意你公司减资并增资的方案。即：先将注册资本由10

亿元核减至3亿元，在此基础上再由现有股东或新股东向公司

以现金方式增资7亿元，上述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增至10亿元

。 二、核准你公司此次增资中以下出资单位的股东资格、出

资额： 1、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，900万元 2、上海

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 24，100万元 三、同意你公司增资扩股

募集资金分两期到位。其中，第一期资金4亿元应于2006年4

月30日前到位，你公司应用该笔资金以及部分自有资金全额

弥补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缺口；第二期资金3亿元应于2006

年6月30日前到位。上述事项由深圳证监局监督执行。 四、你

公司应聘请验资机构就减资、首期增资、第二期增资分别出

具《验资报告》，并按股东实际缴纳的出资分别到工商登记

机关办理变更登记，注册资本以《验资报告》验明的实缴资

本为准。你公司应当自全部增资资金到位并办理工商变更登

记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，向我会申请换发《经营证券业务许

可证》。 五、你公司应将变更后的公司章程报我会审核。 六

、中国华闻投资有限公司、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公司应

于2006年5月31日前向我会提交2005年度经具有证券相关业务



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。 七、你公司在减资、增

资工作中如遇到重大问题，须及时报告我会及深圳证监局。 

附件：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此次减资并增资后股东、出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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